







白山财采购〔2026〕110号

白山市本级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2026年7号）

1、 项目名称
白山市人民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重点专科能力提升项目（一期）（第8包）（项目编号：采购计划备-[2026]-00007号-01-13）
二、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吉林省卓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绿园区城西镇跃进村马仲屯老砖厂D栋420室

被投诉人1：白山市人民医院
地址：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南岭街67号


被投诉人2：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地址：长春市净月区生态大街3682号伟峰东樾11号楼2303室

相关供应商：华润（吉林）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光谷大街2388号国家汽车电子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3区

三、基本情况
中标结果公告日期：2026年4月23日
质疑受理时间：2026年4月30日
质疑答复时间：2026年5月12日
投诉受理时间：2026年5月19日
投诉事项：
1、中标供应商华润（吉林）医学检验有限公司所投上海澳华内镜UHD-GT300产品，不满足招标文件★号实质性参数要求，属于虚假响应。
2、中标供应商华润（吉林）医学检验有限公司所投产品无法提供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参数要求的同品牌超声小探头医疗器械注册证。
3、采购人，代理机构未依法核查投标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草率认定质疑不成立，纵容虚假应标行为，导致中标结果违法、无效。
4、本项目与白山市江源区人民医院同参数项目事实一致、法律适用一致，却出现截然相反的处理结果，严重违背公平公正原则。
投诉请求：
1、 依法撤销采购人、代理机构2026年5月12日作出的质疑答复。
2、 依法认定华润（吉林）医学检验有限公司投标无效、中标无效。
3、 依法撤销本项目第8包中标结果，责令重新组织采购。
4、 依法公开中标供应商针对★号参数提交的全部证明材料，接受监督。
5、 依法对虚假应标，违法评审，违法答复的相关单位及人员予以处理。
6、 在法定期限内将核查结果、处理决定书面送达投诉人。
四、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本局依法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查阅了本项目采购文件、投标文件、质疑及答复函、相关当事人的回复函、评审报告及其他相关材料，认定事实如下：
针对投诉事项1，经核查，本项目招标文件已将“具备适配同品牌超声小探头能力”列为实质性技术要求。中标供应商所投上海澳华内镜UHD-GT300产品，未能提供有效证明材料证实其可适配同品牌超声小探头，未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完全响应，该部分事项成立；中标供应商未附任何伪造的佐证材料，不属于虚假应标，该部分事项缺乏事实依据，该部分事项不成立。	Comment by 小王: 一、请贵单位确认：中标供应商投标产品不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但在技术偏离表中写“满足”，是否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
二、如果认定投诉事项1部分成立，本段可表述为：……，该部分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该部分投诉事项不成立；……，该部分投诉事项成立。
该投诉事项部分成立。
针对投诉事项2，经核查，截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并不具备生产、销售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同品牌超声小探头产品的法定条件，违反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使用单位不得经营、使用未依法注册或者备案、无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过期、失效、淘汰的医疗器械。”该投诉事项成立。	Comment by 鲁磊: 建议予以核实是否属于医疗器械范畴后予以确定投诉事项是否成立	Comment by Mercurius.: 经核实，在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官网上，超声小探头确实属于医疗器械范畴
针对投诉事项3，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质疑答复中提供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违反了《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五条：“质疑答复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质疑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二）收到质疑函的日期、质疑项目名称及编号；（三）质疑事项、质疑答复的具体内容、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四）告知质疑供应商依法投诉的权利；（五）质疑答复人名称；（六）答复质疑的日期”的规定，该部分投诉事项成立；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人纵容虚假应标的行为，该部分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该部分投诉事项不成立。	Comment by 小王: 如果贵单位认定投诉事项3部分成立，本段可表述为：……，该部分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该部分投诉事项不成立；……，该部分投诉事项成立。
投诉事项部分成立。
针对投诉事项4，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实行严格的个案审查原则。鉴于不同案件在采购标的、时间节点及事实基础上均存在差异，即便案情存在相似之处，亦不能直接援引其他案件的处理结果作为本案认定依据。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另查，采购人本次并没有采购超声小探头的需求，但在采购文件的编制中，将系统可适配同品牌超声小探头作为实质性参数要求，该设定导致采购需求脱离了项目的实际特点，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的”的规定，构成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影响采购活动的公平公正，系《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第一款第（二）项所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	Comment by 夏律师: 如保留该部分内容，建议补充这部分内容与“存在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的情形”直接关系。	Comment by 小王: 请明确采购文件违法违规的具体内容，此处是想说明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吗？如果是，结尾法律依据中应当适用《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三十七条，否则废标没有法律依据。
	Comment by Mercurius.: 采购人并没有采购超声小探头的需求，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三十七、五十六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投诉事项1，、3部分成立，投诉事项2成立，投诉事项4不成立，同时，鉴于本项目存在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的情形，本项目应予废标，重新组织采购活动，责令被投诉人今后严格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五条相关要求对质疑进行答复。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白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此页无正文）












                            白山市财政局     
                              2026年6月26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政府采购相关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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